
案例
因儿子喝普通奶粉过敏，赵女士到

一家孕婴用品店购买替代品。店主向赵
女士推荐了某产品，并明确表示“能调节
过敏体质”。赵女士出资 6000 元购买后，
发现店主纯属误导消费，该替代品不仅
不“能调节过敏体质”，还会给婴幼儿身
体造成损害。赵女士能否要求孕婴用品
店返还价款 6000 元并支付 3 倍计 18000

元的惩罚性赔偿金？

说法
可 以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食 品 安 全

法》第 73 条规定：“ 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
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
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生产经营者对
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孕婴用品店以“能调节过敏体质”误导赵

女士，属于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方式
销售商品，即构成欺诈。而《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 55 条第 1 款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3 倍；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 500 元的为 500 元。法律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法律守护未成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案例
杜女士为儿子购买某种蛋白固体饮

料后，发现配料表上标注有 L-赖氨酸、
L-蛋氨酸、L-色氨酸、L-酪氨酸成分，而
4 种氨基酸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中不包
括固体饮料，遂以属超范围添加为由，要
求商家退回购物款并赔偿 10 倍货款。而
商家认为，标示的 4 种氨基酸系氨基酸复
合物，已通过特殊工艺处理，系以改性形
式存在而非添加物质。杜女士的请求成
立吗？

说法
杜女士的请求成立。根据《食品安全

国 家 标 准 食 品 营 养 强 化 剂 使 用 标 准》
（GB14880-2012）规定，L-赖氨酸允许使
用的食品类别不包含固体饮料，但案涉产
品系蛋白固体饮料，并非可以添加案涉氨基
酸的食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 148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
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
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

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
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
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
向经营者追偿。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
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1000元的为 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
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
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进行引人误解虚假宣传，有权要求3倍赔偿111

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应当给予10倍赔偿2

案例
肖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大量收购超

过保质期的奶制品，通过喷涂篡改产品
原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批号，改换包装，
冒充新日期产品，利用作为经销商的便
利，销售给未成年人食用，危害未成年人
食品安全，销售金额达 27 万余元。最终，
肖某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
刑罚和罚金。

说法
肖某罪有应得。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者、
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较大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 140 条规定：“ 生产者、销售者在
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
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
5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的，处 2 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
50%以上 2 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 20 万元
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处 2 年以上 7 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 50%以上 2 倍以

下罚金;销售金额 50 万元以上不满 200 万
元的，处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
额 50%以上 2 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 200
万元以上的，处 15 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销售金额 50%以上 2 倍以下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

肖某将他人生产的超过保质期的奶
制品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改换包装
等方式销售牟取利益，销售金额达 27 万
余元，危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无疑罪责
难逃。

颜梅生

篡改日期销售过期食品，应当承担刑事责任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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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食品安全一

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法律

就守护未成年人“舌尖上的

安全”也一直没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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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已获公司股权证明

未办相应手续仍然无效

读者信箱

编辑同志：
为解决某项技术难题，我所在公司

曾向全体员工公开悬赏：凡能有效解决
难题的，奖励 5%的股权。事后，因我解
决了难题，公司向我出具了 5%的股权
证明。请问：在公司的股东名册、章程
一直未作修改，也没有到登记机关办理
股东变更登记的情况下，该奖励股权的
行为有效吗？

读者 朱婷婷

朱婷婷读者：
该奖励股权的行为无效。
奖励股权实质上属于部分股权转

让。由于公司股权具有特殊性，决定了
其转让并非双方自愿或实际履行便能
产生法律效力，还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的特殊要件，并经过法定程序批准或
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73 条
规定：股权转让后，公司应当注销或修
改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
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
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第 24 条也指出：“市场主体变更登
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
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
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市场主体变更
登记事项属于依法须经批准的，申请人
应当在批准文件有效期内向登记机关
申请变更登记。”

你与公司之间不具备上述要件，也
没有履行对应的程序：一是公司虽然已
经向你出具股权证明，但公司的股东名
册、章程中没有修改，表明公司并未增
资扩股，也没有修改原股东的出资证
明、出资记载。二是公司没有在 30 日内
申请股权变更没有办理变更登记。

律师 廖春梅


